
附件

乐山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志

1.适用范围

本标志根据国家标准《生活垃圾分类标志》（GB/T

19095-2019），结合我市生活垃圾分类实践起草，适用于乐山市

生活垃圾分类投放、分类收集、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工作。

2.一般规定

2.1 原则上使用大类标志进行标识，对于细分类的场所，可

根据分类类别使用小类标志。

2.2 对于已配置的垃圾收集容器、运输车辆和处理设施等，

原分类标志保持不变，更新或新建的，按照本标志执行。

3.标志的类别构成

本标志由大类、小类共 21 个组成，类别构成见表 1。

表 1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的类别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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